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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為建立有效之院內突發事件發生與應變措施以保障來院病人、家屬、訪客及員工之安全

使各相關部門能迅速啟動，使傷害或損失降至最低故制定「突發事件維安應變處理程序」，

以下簡稱本程序。 

 

二、 範圍 

凡全院區因發生突發事件對來院病人、家屬、訪客及員工之身體、精神、財產產生危害

皆為本程序規範之範圍。 

 

三、 說明 

（一） 依據：本程序依據「危機管理辦法」制定。 

（二） 應變執行內容 

1.災害預防措施 

(1) 成立應變指揮中心。 

(2) 建立緊急通訊網。 

(3) 訂定各項應變計劃。 

(4) 組織自衛編組。 

(5) 建立動員名冊。 

(6) 建立災情蒐集通報作業方法。 

(7) 成立緊急避難所。 

(8) 訂定現場管制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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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訂定物資整備辦法。 

2.災害準備措施 

(1) 訂定警衛執行程序、人員配置、處理原則等。 

(2) 配置三節伸縮警棍及無線對講機並應每日測試。 

(3) 配合院區講習、操演。 

(4) 各哨值勤時應隨時注意有無可疑人、事，並隨時反映。 

(5) 巡邏哨於巡邏時應特別注意死角、樓梯間、廁所、頂樓及儲物間，有無異常

現象或形跡可疑人員。 

(6) 中控室應隨時注意監視器各鏡頭，遇可疑情事應立即呼叫巡邏哨，前往查察。 

(7) 急診室裝置警民連線設備。 

3.災害應變措施 

(1) 執行程序（聽到訊號發佈） 

A.組長應將備用無線對講機開啟轉至1號頻道，接受防災應變中心指揮。 

B.各警衛依人員配置方式佈署、執行。 

C.各警衛就定位後應以無線對講機向組長報告。 

D.組長確認就位後，應立即回報應變中心指揮官。  

E.無成立防災應變中心應向庶務室報告（下班時間以急診室主任或值班護理

長）。 

F.為避免干擾應變中心無線通訊，除組長以1號頻道與中心通訊外警衛組內部

通訊一律以16頻道為主，10～15頻道為備用頻道。 

(2) 人員配置 

A.紅色訊號（火災） 

(A)汝川醫療大樓車道：負責管制建國北路大門，禁止人、車進入，引導入。

（夜間由汝川中控哨負責） 

(B)汝川醫療大樓巡邏：負責文心南路急診車道入口，禁止人、車進入，引

導消防車及救護車進入。（如為汝川大樓負責發報現場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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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核醫醫療大樓急診哨：負責管制急診車道，禁止人、車進入，引導消防

及救護車進入停放處。 

(D)核醫醫療大樓車道：負責內科大樓前車道，禁止人、車進入、淨空，引

導消防車停放。（夜間由汝川哨負責） 

(E)醫療大樓巡邏哨：負責管制發報樓層，禁止人員進入，消防人員到達後，

引導至現場。（如為汝川大樓負責文心南路與建國北路交口管制，引導

消防車停放） 

(F)內科醫療大樓、中控哨：負責拉警戒線成立臨時收容中心，維持中心秩

序及安全。（夜間協助引導消防人員及媒體記者） 

(G)行政大樓哨：負責控制 7、8 號電梯（消防專用），引導消防人員使用及

指引民眾由安全門疏散， 

(H)汝川醫療大樓哨：負責引導消防人員至 7、8 號電梯及媒體記者至指定

地點。 

(I)汝川醫療大樓中控哨：負責管制、疏散汝川大門車道及待命支援。 

(J)媒體記者室設立於高壓氧中心對面會議室。 

(K)臨時收容中心設立於核醫大樓一樓大廳。 

(L)聽到解除訊號發佈警衛組長應先向應變中心請示、確認。 

(M)確認後指揮人員返回原崗位維持秩序及安全警戒。 

(N)俟消防車輛離去後撤回道路管制人員。 

B.綠色訊號（大量傷患） 

(A)警衛組長：立即至急診室報到並負責急診室車道人、車管制及引導救護

車停放。 

(B)內科醫療大樓、中控哨：負責依指定區域拉警戒線成立臨時收容中心，

維持中心秩序及安全。 

(C)汝川醫療大樓車道：負責管制建國北路大門，指引救護車往急診室方向。

（夜間由汝川哨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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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巡邏哨：負責文心南路急診車道入口，禁止人、車進入，引導救護車進

入。 

(E)必要時開放內科車道，核醫車道負責管制內科車道，汝川哨負責中央進

入車道管制（夜間由汝川巡邏負責） 

(F)汝川醫療大樓中控：負責引導媒體記者及家屬至指定地點。 

(G)行政大樓、汝川醫療大樓巡邏哨：待命支援。 

(H)經應變中心指揮官同意得請憲、警協助管制。 

C.橘色訊號（重大災害） 

(A)巡邏哨：立即前往現場，協助疏散、淨空，禁止人員進入。 

(B)內科醫療大樓、中控哨：負責依指定區域拉警戒線成立臨時收容中心，

維持中心秩序及安全。 

(C)其他各哨應就地指引協助疏散並維持現場秩序。 

(D)檢查疏散區是否全部疏散完畢。 

(E)組長確認後向應變中心報告，將人員撤至安全區並維持秩序及安全警

戒。 

(F)依應變中心指揮官指示派員指引外來病患至收治區。 

(G)視現場情況必要時管制醫院附近道路，以維道路暢通。 

(H)經應變中心指揮官同意得請憲警協助管制。 

D.黃色訊號（感染性疾病） 

(A)巡邏哨：立即至感染科報到。 

(B)依規定穿著防護衣。 

(C)依應變中心揮官指定區域執行安全警戒、管制（人員只進不出）。 

(D)確認解除後應依標準程序解除防護衣並消毒。 

(E)通報組長。 

(F)組長通報應變中心指揮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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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粉紅色訊號（嬰兒失蹤） 

(A)汝川巡邏哨：立即至汝川 7 樓護理站報到，陪同護理人員逐層檢查。 

(B)汝川醫療大樓哨：負責監控 1 樓大廳電扶梯、電梯及安全梯(A)。 

(C)汝川醫療大樓車道哨：負責檢查地下停車場出口離開車輛。 

（夜間由行政負責） 

(D)核醫醫療大樓車道哨：負責監控地下停車場入口車道，有無人員走動。

（夜間由中控負責） 

(E)巡邏哨：負責檢查文心南路出口離開車輛，監控汝川大樓後門。 

(F)內科醫療大樓哨：負責監控二樓空橋。（夜間先關閉三樓空橋） 

(G)行政大樓哨：負責監控三樓空橋。 

(H)汝川醫療大樓中控哨：負責監看監視器及待命支援。 

(I)攜帶嬰兒外出者，一律帶至醫院指定地點交由院方查證。 

F.白色訊號（毒化災害） 

(A)巡邏哨：立即至災害現場報到。 

(B)依規穿著防護衣。 

(C)依防災中心指揮官指示，於安全區拉警戒線。 

(D)執行安全警戒、管制及維持現場秩序。 

G.黑色訊號（竊案） 

(A)核醫醫療大樓大樓 

a.巡邏哨：立即至通知樓層協助處理。 

b.行政哨：負責 7、8 號電梯間前走廊，監控電梯、安全梯(B)及中廊。 

c.內科哨：電扶梯前，監控電扶梯、安全梯(A)及 4、5、6 號電梯。 

d.急診哨：於中廊監控 1、2、3 號電梯及旋轉門。 

e.汝川巡邏哨：負責汽車出口車道，監控出去車輛。 

f.中控哨：負責監看監視器及待命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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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內科醫療大樓大樓 

a.巡邏哨：立即至通知樓層協助處理。 

b.內科哨：負責內科大樓東側監控安全梯(B)。 

c.汝川巡邏哨：負責 9、10 號電梯前，監控電梯及安全梯(A)。 

(C)行政醫療大樓大樓 

a.巡邏哨：立即至通知樓層協助處理。 

b.行政哨：負責監控安全梯(A)及電梯。 

c.汝川巡邏哨：待命支援。 

(D)汝川醫療大樓大樓 

a.汝川巡邏哨：立即至通知樓層協助處理。 

b.汝川哨：負責電扶梯前，監控電扶梯、安全梯(A)。 

c.核醫巡邏哨：負責貨梯，監控貨梯、安全梯(B)。 

d.汝川車道哨：負責監控出去車輛。（夜間由內科哨負責） 

e.汝川中控哨：負責監看監視器及待命支援。 

H.暴力事件 

(A)代號：32133 

(B)第一時間報警。 

(C)前往處理時最少兩人一組，必要時得全員支援。 

(D)到達後先將雙方隔開、勸阻，並淨空四周，以免影響其他人。 

(E)如一方為院方員工，以保護員工為第一優先。 

(F)如有危害人身、財產安全時，得採壓制動作。 

(G)警方到達後，交由警方處理，於四周採戒護動作。 

(3) 處理方式 

A.電梯故障 

(A)接獲對講機後，利用對講機安撫受困者。 

(B)立即通報工務室前往搶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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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停水、停電 

(A)通報工務室。 

(B)通報醫管部。 

C.人員抗爭 

(A)依抗爭人員多寡及現場狀況派員監控，並禁止進入院區。 

(B)通報大傳暨公關室主任、庶務室主任及行政主管等。 

(C)請示是否請警方處理。 

(D)依院方指示派員護送抗爭人員就指定地方並留於現場防護、監控。 

D.竊盗、詐騙事件 

(A)發現竊盗、詐騙事件時，依黑色訊號執行派員監控及守住各出入口。 

(B)通報庶務室。 

(C)通報警方。 

(D)請嫌疑人配合至警方到達。 

E.特殊狀況 

如發現大量不明人士或攜帶危禁品進入，有危害醫護人員疑慮時： 

(A)立即派員監控。 

(B)通報庶務室。 

(C)請示是否報警。 

(D)通報警方處理。 

F.失竊處理方式（民眾報案） 

(A)詢問失竊物品、地點、時間及物主姓名、聯絡電話或方式。 

(B)通報庶務室。 

(C)協助報警處理。 

(D)填寫異常報告呈報庶務室。 

G.失物處理方式 

(A)民眾撿獲失物交警衛時，會同前往大廳交服務台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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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請服務台共同清點物品。 

(C)登載撿獲人姓名、聯絡電話或方式。 

(D)請服務台廣播招領。 

(E)警衛返回崗位後記載於值勤日誌備查。 

H.投訴處理方式 

(A)以和藹方式協調溝通、說明。 

(B)先以電話通報社工室。 

(C)填寫異常報告述明事由及改進措施或建議事項呈報社工室。 

(4) 處理原則 

A.如原派駐駐警直接處理時，組長應立即指派人員遞補。 

B.處理人員抵達現場應立即通報述明現況，以利瞭解狀況，決定是否派員支

援或報警處理。 

C.處理事務一切以和緩口氣詢問，不得談論案情以外事務或個人想法、看

法。 

(5) 警衛復原處理 

A.聽到解除訊號或應變中心指揮官指示。 

B.組長應以無線對講機通知各組員。 

C.各員應立即將使用裝備收妥歸回原位。 

D.如著防護衣者應依標準程序解除防護衣並消毒。 

E.返回原值勤地點並以無線對講機向組長回報。 

F.組長回報應變中心。 

G.各訊號或突發事件均應於值勤日誌登載時間、地點、事由及處理情況。 

（三） 復原處置 

1.確認穾發事件處理完畢。 

2.清點損害。 

3.發工整修或補充機具，使功能完備，恢復原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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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請財管室提供損失金額。 

5.請法務室協同至辦理派出所報案、製作筆錄，以備求償。 

（四） 實施及修訂 

本辦法經總院主管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四、 使用表單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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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流程圖 

事發單位 總機組 保全人員 
護理值班主管 

行政值班主管 

    

    

    

    

    

    

 

 

 

 

 

 

  

狀況解除 

1. 報案（警察局）。 

2. 發佈『突發事件

訊號解除』。 

依現場狀況判斷，協助

現場人員之疏散或安

置。 

處理反應 

儘速到達事發現

場，依計劃進行緊

急應變措施。 

由現場事發單位值

班主管或代理人，

啟動突發事件訊

號，通報總機組聯

絡。 

總機組發佈

『XX 樓層

BAXX 突發事

件訊號』廣播。 

1. 儘速到達事發現

場，依計劃進行緊急

應變措施。 

2. 於突發事件 XX 樓

層成立應變中心，醫

院人員依計劃進行

緊急應變措施 

3. 通報二線主管、醫管

部主管及總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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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參考資料 

（略） 

 

七、 附件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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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文件修正紀錄 

修正日期 版本 修正說明 備註 

101.02.07 1.0 新制定 

100 年 12 月 19

日危機管理委員

會會議通過；101

年 02 月 07 日總

院主管會議通

過。 

102.02.08 2.0 
配合標準化文件管理辦法修正公布日期及進行年度臨 

時檢閱 
 

103.07.01 2.0 年度檢閱，無修正。版本不變動。  

104.07.01 2.0 年度檢閱，無修正。版本不變動。  

105.08.09 2.0 年度檢閱，無修正。版本不變動。  

106.10.23 2.0 年度檢閱，無修正。版本不變動。  

107.05.02 2.0 年度檢閱，無修正。版本不變動。  

108.07.01 2.0 年度檢閱，無修正。版本不變動。  

109.10.16 2.0 年度檢閱，無修正。版本不變動。  

111.12.14 2.0 年度檢閱，無修正。版本不變動。  

112.09.11 2.0 年度檢閱，無修正。版本不變動。  

    

 


